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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106年第 6 次治安會報紀錄 

時間：106年 12月 13日（星期三）下午 3時 

地點：行政院第 1會議室 

主席：賴院長清德                          紀錄：莊于瑩 

出（列）席： 

羅政務委員秉成、徐發言人國勇、葉部長俊榮、許部長虞哲（吳次

長自心代）、潘部長文忠（蔡次長清華代）、邱部長太三、沈部長榮

津（陳主任秘書怡鈴代）、賀陳部長旦（范次長植谷代）、林部長美

珠（林次長三貴代）、陳部長時中（呂次長寶靜代）、林主任委員聰

賢（胡主任秘書忠一代）、陳主任委員美伶、張主任委員小月（張

副主任委員天欽代）、顧主任委員立雄(黃副主任委員天牧代)、李

署長應元（張副處長柏森代）、李署長仲威、詹主任委員婷怡（翁

副主任委員柏宗代）、柯市長文哲（陳局長嘉昌代）、朱市長立倫

（胡局長木源代）、鄭市長文燦（黎局長文明代）、林市長佳龍（楊

局長源明代）、李代理市長孟諺（黃局長宗仁代）、陳市長菊(何局

長明洲代)、顏檢察總長大和、蔡局長清祥、陳署長家欽、陳署長

文龍、楊署長家駿(鐘副署長景琨代)、許指揮官昌、廖署長超祥、

劉主任委員文仕（陳參事明月代）、蘇處長永富（劉副處長曉文代）、

譚處長宗保、陳處長盈蓉、蕭處長家旗、廖處長耀宗（林副處長煌

喬代）、吳處長靜如（歐陽副處長晟代）、高處長遵、簡處長宏偉（徐

副處長嘉臨）、黃主任俊泰（任科長芝菁代）、王副主任怡文 

壹、 主席致詞 

各位首長、受獎代表、各位同仁大家好： 

一、首先公開表揚本（106）年暑期青春專案績優單位，包含 6個

地方政府及 6 個民間團體，感謝您們為保護青少年安全所付

出的努力與奉獻。 

二、蔡總統於本年 11月中召開之「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

際審查會議」時表示，保障兒少權益是臺灣社會重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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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專案正是保護兒童及少年安全的工作之ㄧ，期盼本院相

關部會及地方政府持續強化本項工作。 

三、本年青春專案提早自 6月份執行，就是希望在暑假開始前，宣

導少年學子如何遠離可能的危害，營造青少年優質成長環境。

在中央、地方和民間團體共同努力之下，青春專案已建立良好

的少年保護統合機制，並與社區治安維護工作緊密結合。寒假

即將來臨，也請相關機關繼續推動各項保護兒少安全工作，一

起陪伴並引導青少年安全健康、快樂成長。 

四、歲末年終之際，本院各部會、地方政府或公益團體，對於社會

上需援助的民眾，都應該給予適時的幫忙。尤其警察同仁應加

強維護治安平穩與交通順暢，請法務部、內政部等相關部會持

續努力，讓國人享有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 

五、目前最重要的治安工作為掃除毒品的危害，近期分別至內政部

警政署及法務部，對各緝毒機關同仁打氣加油，希望持續加強

緝毒的力道，以達到治安平穩的目標。 

貳、國發會提－歷次治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內政部葉部長補充報告 

有關繼續追蹤第 2案，修正「就業服務法」中「加重非法仲介

及雇主罰則」部分，是移工逃逸及後續衍生社會問題的源頭，請勞

動部持續推動修法。 

勞動部林次長補充報告 

一、追繳逃逸外勞衍生費用部分，我國已與越南、泰國及菲律賓完

成研商墊付原則；印尼部分，將於明(107)年雙邊會議提案討

論。 

二、有關修正「就業服務法」中「加重非法仲介及雇主罰則」部分，

已廣泛蒐集民眾意見，俟法制作業程序完成後，即可報院審議。 

法務部邱部長補充報告 

一、 業於 12 月 8 日召開第 6 次打擊跨境詐騙犯罪跨部會平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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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目前該平臺運作順暢，也在會議中發現新的防制作法。 

二、 臺灣與多明尼加破獲跨境電信詐騙集團查扣新臺幣 1 億

5,000 萬餘元之資金，主嫌多明尼加黃姓華僑及臺灣共犯已

被羈押，目前持續偵辦中。 

三、 立法院於 12 月 5 日一讀通過「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修正草

案，希望能在本會期三讀通過。 

內政部警政署陳署長補充報告 

本署持續推動除暴專案，第 5波掃蕩行動自 12月 12日至 12

月 21 日止為期 10 日，昨(12)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查獲有政黨背

景暴力討債犯嫌 4名。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自行追蹤案件中，有關提升整體金融資安防護一案，請金管

會持續強化，並落實跨部會打擊金融跨境犯罪平臺的功能。

有關請財政部關務署嚴加管理ㄧ案，本人日前已至臺北關巡

視及期勉該署同仁，請依當日指示有計畫地建立一套更完善

的改善措施，落實相關查驗機制；有關嚴查嚴辦幫派以政黨

名義作掩護擾亂社會秩序ㄧ案，請內政部及法務部繼續加強

掃蕩黑幫及防制毒品等工作，另請各治安機關確實執行治安

工作重點相關政策。 

參、教育部提－維護校園安全工作執行情形與策進作為 

教育部蔡次長補充報告： 

一、 教育部依已依據「新世代反毒策略」綱領，加重校長、學校

防毒責任，感謝內政部警政署提供查獲 18 至 24 歲涉毒嫌犯

名單與教育部進行勾稽，教育部將對涉毒人數較高的大學加

強督導密度，檢視其防毒作為是否能發揮成效。 

二、 有關加強學校附近吸食毒品熱區的巡邏部分，目前已完成全

國 4,500 處熱點巡邏規劃，將於明年 1月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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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校揚棄過去大規模娛樂性質反毒宣導，結合各地方家長團

體，制定適合家長、志工、老師入班宣導的課程，讓宣導更

貼近學生需要。 

四、 於各地方設有聯絡處，對於各校涉毒及高關懷學生，提供諮

詢服務，設計符合其需求的活動，效果良好。 

內政部葉部長補充報告： 

政府推動反毒工作，教育系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教育部

不管結合警政部門、家長會及地方政府，方向值得肯定、支持。

但是校園毒品通報數下降，與外界認知不符，藥物濫用應該存在

黑數，最能瞭解學生作息的是老師、家長，當發現異常就應該通

報，如何建立機制讓學校、老師願意如實通報，這是必須面對的

問題，否則即便防制作法再好，也無法切中防毒核心問題。 

國發會陳主委補充報告 

一、 新世代反毒策略的目標，是在明年底前追出全國吸毒黑數，

校園的部分有 2個策略，希望教育部配合，第一是鼓勵校長

及老師主動舉報吸毒學生，並給予獎勵，獎勵的原則不在於

舉報人數的多寡，而是參與反毒的成效；第二是在校園附近

發掘吸毒熱點，讓警察加強巡邏，找出涉毒學生。寒假即將

來臨，教育部應在開學時辦理對外宣示的宣導活動，讓人民

有感。 

二、 明年反毒策略的 KPI 設定為民眾對於政府反毒工作的滿意

度需達 50%以上，國發會每季作 1次調查，並定期與相關部

會檢視反毒成效及未來需要強化作為。 

三、 部分學生對於新興毒品認識不足，請衛福部儘速製作有關新

興毒品樣本，提供教育部宣導。 

四、 有大學校長提出建議，教育部學籍資料只有到高中，無法跟

大學銜接，希望可以有學籍資料勾稽，讓大學可以掌握學生

在高中之前有吸毒經驗，俾以列入高風險關懷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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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近期校安事件仍時有所聞，請教育部持續結合各部會、家長

及民間力量與資源，確實改善目前漏洞和缺失，並請持續秉

持本院「新世代反毒策略」，積極防制毒品進入校園，建構更

完善之校園安全網。 

三、打擊毒品犯罪要成功，除了中央和地方要合作之外，「檢、警、

調、憲、海關、海巡」等 6個守護神也要協同作戰。感謝今

天教育部報告校園安全，通傳會報告防制電信詐騙，金管會

提報金融機構資安防護等，均與治安息息相關，且與掃除毒

品也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雖然社會反映校園毒品情形嚴重，

家長也感受恐慌，但為何所掌握的報案數據，顯示並沒有那

麼嚴重？這部分教育部應加以瞭解，是否執行面不夠落實？

還是有其他的因素導致這樣的情況發生？另外，希望每個部

會均基於職掌提出報告，確實執行，大家通力合作，掃除毒

品工作才會成功，治安才能穩定。 

四、教育部可安排本人於適當時間及學校，擔任反毒宣導講師，

期能引起社會更大的關注，並給予反毒工作更多的支持。 

肆、通傳會提－防制電信詐騙執行情形 

通傳會翁副主委補充報告 

一、 電信詐欺技術五花八門、推陳出新，因內政部警政署致力查

緝詐欺集團，目前詐欺集團已將平臺轉移架設至國外，通傳

會為防制詐欺集團竄改來電顯示為政府部門電話號碼，於

100 年初與該署配合，要求電信業者善盡社會責任，在國際

交換機建置最新型 NGN 網路，攔阻電信詐騙的黑名單，從相

關數據瞭解，確實可以阻斷部分簡訊或電話詐騙。 

二、 小額付費詐騙將隨著行動電子支付比例的增加而成長，目前

已要求交易要雙方簡訊認證，並取得用戶的安全碼，通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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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積極配合內政部警政署及檢調單位，持續提供技術支援。 

三、 刻正建置全國電信業者網路(包括行動網路、網際網路)流量

統計機制，通傳會將持續與內政部合作建立妥適機制。 

陸委會張副主委補充報告 

大陸聲稱臺灣 1年詐騙大陸民眾 47億通電話，陸委會將進一

步與通傳會研究瞭解。 

法務部邱部長補充報告 

一、國際面：外交部、陸委會、法務部及內政部等相關部會應共同

合作，宣傳行銷臺灣防制詐騙的積極作為。 

二、國內面：內政部警政署、通傳會等相關部會透過會議平臺，定

期召開會議檢視新的防範機制。 

內政部葉部長補充報告 

一、 在跨部會平臺努力之下，通傳會在技術面提供攔阻積極作法。

治安機關在追查詐欺集團，常會涉及電信、金融、電商業者

等許多業者，我們需要思考有那些作法可以結合治安機關，

在法令、技術共同努力合作。近來刑事警察局研議掌握電信

網路異常流量，這部分需要中華電信提供相關數據，但會增

加業者成本，這些事情都要協調，內政部與通傳會不僅只是

合作查緝詐欺個案，也應在如何建立制度並據以執行等議題

上合作。 

二、 電商業者都有客戶的資料，業者要負起社會責任，保管好個

資。以電商業者為例，協調經濟部要有行政檢查，當業者常

態性洩漏資料，成為詐騙的溫床，應阻斷其蒐集資料的權利。

有關防制電信詐欺，需要相關部會持續通力合作。 

經濟部陳主任秘書補充報告 

經濟部對於電商業者不慎洩漏民眾個資，原因可能是資安控

管不當或不瞭解相關規定，因此會先行透過行政檢查，輔導業者，

當發現是惡意洩漏個資則會有相關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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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肯定通傳會積極參與跨部會工作平臺，強化單位間橫向聯繫，

並整合警政單位及電信業者等各機關與公司，通力合作採取

防制詐騙作為，特別是於本年 5月份啟用之 NGN新世代網路，

不僅遏止電信詐騙危害擴大，更使手機簡訊惡意連結進行小

額付費詐騙案件大幅下降，達到具體防制成效，特別嘉許。 

三、詐騙型態因科技新技術的應用而不斷演進，請通傳會持續藉跨

機關合作並與民間公司共同協力，配合內政部研析防制詐騙

對策，督導電信業者配合各項防制作為，消弭詐騙犯罪，確實

保障民眾財產安全。 

四、因詐騙案件不僅影響民眾生活及社會安寧，甚至影響國家聲

譽，所以一定要全力以赴加強打擊詐騙，且因電信技術日新

月異，政府機關也要不斷的盤點各項新的防制機制，才能打

擊詐騙行為。 

伍、金管會提-金融機構資安防護機制檢討與策進 

金管會黃副主委補充報告 

一、 明年底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簡稱 APG）將進行國內防制洗錢、防制資恐的評

鑑，不論防制洗錢或資安防護都不是個案問題，需要不斷努

力全力以赴。 

二、 金管會銀行局 12 月 7 日召開會議要求資產 1 兆元以上之銀

行，要設置獨立專責資安機構。 

三、 不論銀行公會或金管會，相關資安防護法規都要與時俱進、

隨時檢討，方能跟上金融發展。此外，特別感謝內政部、刑

事警察局，針對 SWIFT 系統遭駭入侵案，透過國際刑警組織

協助，讓銀行損失金額降低。將來金管會將持續與刑事警察

局共同合作，維護金融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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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 准予備查。 

二、 請金管會持續督促銀行執行各項資訊安全防護措施及相關

內控機制，提升銀行對資安事件事前預防與即時反應的能力，

以維持金融市場的穩定運作。 

陸、羅政務委員提示 

目前治安方面的問題是反毒及打擊詐騙，此 2項犯罪行為

共同特色為低成本、低風險、高獲利，但對於追溯隱藏在背後的

犯罪集團相當困難，如果無法突破時，則成效相對有限。個人認

為毒品跟詐欺都與幫派有關，毒品需要通路，詐欺不法所得須透

過組織結構洗錢，分析金流模式方能掌握犯罪集團，防制組織犯

罪還有再努力改善的空間。 

柒、散會。（下午 4時 35分） 

 


